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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法院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的公告

本公司、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

的信息一致。

重要内容及特别风险提示：

1、2026 年 7 月 6 日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五

中院”）对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进

行了预重整备案登记。

2、五中院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登记备案，启动预重整程序，不代

表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。预重整程序是为了识别公司重

整价值和重整可能，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。公司后续是否进入

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。无论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将在现有

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。后续若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

请的文件，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3、如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公司将依法配合预重整

辅助机构相关重整工作，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。

4、2026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5 年年度报告》，经审

计，2025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母净资产为-200,131,538.18 元，扣除

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归 属 于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

-634,656,189.56 元，扣除后营业收入为 282,155,640.42 元。触及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 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之



规定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
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低

者均为负值，且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5 年

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

报告，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第（七）项

规定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如法院裁定受理债

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
5、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后续公司进入

重整程序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，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，提

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；若重整失败，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

的风险。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

一、法院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的情况

2026 年 7 月 6日，五中院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。

二、启动预重整对公司的影响

预重整期间，公司将在预重整辅助机构的协助和指导下开展包括

但不限于债权申报登记与审查、资产调查、审计评估等工作，并与广

大债权人、意向重整投资人等提前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，全面掌握各

方主体对重整事项的反馈意见和认可程度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尽快

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，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。



如果法院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，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，

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，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，制定公司

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。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

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。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

务风险，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，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。

不论公司未来能否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均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

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。

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，公司将积极配合重整辅助机构开展各项工

作。但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。

三、风险提示

1、预重整程序是为了识别公司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，提高后续

重整工作推进效率，五中院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，不代表正式

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收到法

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，即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

存在不确定性。无论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

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。后续若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，

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若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

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，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。

2、公司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

2026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5 年年度报告》，经审计，

2025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母净资产为-200,131,538.18 元，扣除非经



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-634,656,189.56元，

扣除后营业收入为 282,155,640.42 元。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 9.3.1 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之规定，被实施退市风险

警示。

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低

者均为负值，且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5 年

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

报告，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第（七）项

规定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如法院裁定受理债

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
3、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风险

如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

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，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。如果公

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，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

构，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；若重整失败，公司将存在被宣

告破产的风险。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4、根据五中院裁定书[(2025)渝 05 破 71 号之二]，五中院已作

出裁定终止控股股东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财信地产”）、间接控股股东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

称“财信集团”）重整程序，宣告财信地产及财信集团破产。后续对

财信地产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司法处置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、控股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（详见公司 2026-036《关于法院宣告公司

控股股东财信地产、间接控股股东财信集团破产的公告》）。

5、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公司将严格按照

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请广大投资者

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7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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